
GPT-4 于今年 3 月 14 日正式发布， 百

度紧接着于 3 月 16 日发布文心一言， 标志

着国内外生成式人工智能竞赛正式进入多模

态时代。 4 月 11 日，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就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 （征求

意见稿）》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体现出网

信领域立法一贯的及时性。 笔者就 《管理办

法》 征求意见稿提出如下主要完善意见：

应注意法规名称与立法目的对应

本次征求意见的法规名称拟为 《生成式

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 起草目的是为

“促进”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 “健康发

展” 和“规范应用”。 仔细对比会发现， 征

求意见稿的名称与立法目的存在不对应问

题： 一方面， 《管理办法》 规范对象属性表

述不统一。 征求意见稿正文中共出现 16 次

“生成式人工智能”， 其中 3次作为“生成内

容” 的手段， 1 次未说明属性， 1 次作为

“技术”， 7 次作为“产品”， 3 次作为“服

务”， 1 次作为“产品或服务”。 从第 4 条

“产品或服务” 的表述看， 立法者认为“产

品” 与“服务” 性质不同。 另一方面， 立法

目的表述方式搭配不当。 “为促进生成式人

工智能健康发展和规范应用”， “促进” 的

对象应该是行业发展， “规范” 的对象应该

是技术应用， 这样实现的才是“管理” 的目

标。

建议 《管理办法》 标题改为“生成式人

工智能技术管理办法” 或者“生成式人工智

能管理办法”， 这样可以将“服务” 和“产

品” 纳入到标题的概念范围内。 相应的， 本

条第 1小句建议修改为“为促进生成式人工

智能行业健康发展， 规范生成式人工智能技

术应用”。

《民法典》应作为上位法依据

建议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作为

征求意见稿第 1 条规定的上位法依据之一，

参照上位法拟定的条文应当在表述上与被参

照条文保持一致。 就与 《民法典》 协调而

言， 征求意见稿第 4条导语部分规定： “提

供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或服务应当遵守法律

法规的要求， 尊重社会公德、 公序良俗， 符

合以下要求：” 建议本条中“尊重社会公德、

公序良俗” 的表述改为“不得违背公序良

俗”， 以与 《民法典》 第 8 条“民事主体从

事民事活动， 不得违反法律， 不得违背公序

良俗” 保持一致。 相应的， 建议本条第 5 项

完善为： “（五） 尊重他人合法利益， 防止

伤害他人身心健康， 损害肖像权、 名誉权、

荣誉权、 隐私权、 个人信息， 侵犯知识产

权。 禁止非法获取、 披露、 利用个人信息、

隐私、 商业秘密和国家秘密。”

征求意见稿第 13 条、 第 18 条第 1 款、

第 19 条有类似的立法协调需求。 就与 《网

络安全法》 协调而言， 建议第 2 条第 2 款

“研发、 利用” 改为“研发、 运营和应用”，

一方面是细化“利用” 的范围， 明确了生成

式人工智能日常的运营、 维护者属于本办法

的适用范围； 另一方面， 将“利用” 改为

“应用” 更加符合 《网络安全法》 的表述习

惯。 征求意见稿第 4 条第 1 项与第 17 条有

类似的立法协调需求。

适用范围改为“属地+属人主义”

征求意见稿第 2条第 1款是对 《管理办

法》 适用范围的规定， 建议将“面向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公众” 改为“面向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即将本办法

的适用范围由“属地主义” 改为“属地主义 +

属人主义”。 本办法不仅要规范面向我国境内

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 还应当最大限度地避

免我国公民在境外接受不符合本办法要求的生

成式人工智能服务。

征求意见稿第 2 条第 2 款是对 《管理办

法》 适用对象“生成式人工智能” 的界定。 该

款有如下改进空间： 第一， “算法” “模型”

“规则” 这些概念之间存在一定重叠， 且并不

能完全涵盖人工智能技术， 建议将上述概念统

称为“人工智能技术”。 第二， 生成式人工智

能的重点在于“创建” “新” 内容， 因此应当

强调生成的内容为“创建” 之前不存在的

“新” 内容， 而非对网络已有内容的“搜索引

擎式” 的复制和推荐。 建议本条第 2 款完善

为： “本办法所称生成式人工智能， 是指基于

人工智能技术创建文本、 图片、 音频、 视频、

代码等新内容的技术。”

可增加低碳环保的预防性规范

鉴于算法与框架、 软件与工具、 计算和数

据等概念之间存在含义交叉重复， 建议征求意

见稿第 3 条规定的“算法、 框架等基础技术”

修改为“相关基础技术”， “软件、 工具、 计

算和数据资源” 修改为“硬件、 软件和数据资

源”。 本条建议修改为： “国家支持生成式人

工智能相关基础技术的自主创新、 推广应用、

国际合作， 鼓励优先采用安全可信的硬件、 软

件和数据资源。”

建议本条增加第 2款： “鼓励生成式人工

智能的研究和应用使用清洁能源， 主动降低计

算资源的碳排放量。” 一方面， 遵循 《民法典》

第 9 条“绿色原则”， 符合我国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的重大战略决策。 另一方面， 如果放任

生成式人工智能行业盲目无序发展， 将可能严

重影响我国达成节能减排目标， 本办法应当对

该领域未来可能出现的乱象作出预防性规范。

完善反歧视、防止虚假信息规定

第一， 完善反歧视规定。 因为第 4 条第 2

项采用了“等” 字的表述， 歧视的类型无需列

举太多， 且要和征求意见稿第 12 条表述保持

一致。 “信仰” 建议修改为立法表述中常用的

“宗教信仰”。 建议本条第 2 项改为： “（二）

在算法设计、 训练数据选择、 模型生成和优

化、 提供服务等过程中， 应当采取措施防止出

现民族、 宗教信仰、 性别等歧视。”

第二， 完善防止虚假信息规定， 建议本条

第 4 项修改为： “（四） 在利用生成式人工智

能生成内容过程中， 应当采取合理必要措施防

止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包含虚假信息。

生成内容涉及政治、 军事、 法律、 医学和伦理

等特殊领域的， 应当特别提示内容应该咨询专

业人士意见。”

建议增设特别规范限制恶意代码

征求意见稿仅仅在第 2条第 2 款对生成式

人工智能进行界定时提到了“代码”， 缺少对

代码生成的特别规范， 建议在第 16 条后增设

条文： “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提供生成、

修复代码等服务， 应当符合国家标准的强制性

要求， 不得以设置技术漏洞、 恶意代码或者其

他方式危害网络安全。” 或者限缩 《管理办法》

对代码生成的适用， 另行制定管理规范。

（作者系四川大学法学院二级教授、 博导

四川智慧社会智能治理重点实验室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七百三十四

条第二款规定： “租赁期限届满， 房屋承租

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承租的权利。” 该条

规定将优先承租权上升至法定权利层面， 在

保护承租人权益、 维护租赁市场秩序、 保障

人民群众居住安定等方面极具意义。 鉴于社

会生活中案件情况复杂多样， 司法实践中，

如何认定法定优先承租权的行使条件， 是使

该项权利落到实处的关键。 笔者尝试结合既

有裁判规则， 对该问题作一探讨。

房屋租赁合同关系需合法有效

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需存在合法有效的

房屋租赁合同关系， 且租赁期限在 2021 年

1月 1日后届满。

一方面， “租赁期限届满” 系该条文的

明确规定， 排除了合同无效、 被撤销、 提前

解除等情形。 作为一项法定权利， 租赁合同

关系的合法有效， 是优先承租权的行权基

础、 应有之义。 若租赁房屋系违法建筑， 该

租赁合同关系本身无效， 优先承租权便无从

谈起。 另有观点认为， 出于对租赁合同双方

是否已建立良好信赖基础的考量， 认为该合

法有效的租赁关系应为一年或两年以上， 对

此， 笔者认为， 关于租赁期限的约定， 系缔

约时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 可能是当时

某些特殊因素所致， 如仅将优先承租权赋予

长期租赁合同关系的承租人， 则可能为规避

优先承租权提供机会， 不利于平衡各方利

益， 且易使优先承租权沦为空谈。

另一方面， 基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时间效力的若

干规定》 第二十一条规定， 租赁期限在

2021 年 1 月 1 日后届满的， 承租人方可主

张法定优先承租权。

出租人需有继续出租之意愿

意思表示是法律行为不可或缺之要素，

合同行为作为最普遍的民事法律行为， 各方

达成合意， 且满足其他构成要件的情况下合

同成立、 生效。 出租人作为权利人， 对其所

有的房屋是否出租拥有自主决定权， 因而优

先承租权的行使， 须以出租人在租赁期限届

满后仍有继续出租之意愿为前提， 如出现出

租人欲收回自用， 或租赁房屋已被纳入征收

范围等情形， 优先承租权则无行使可能。 但

鉴于该要件具有极强的主观色彩， 且容易发

生变动， 涉诉案件中， 举证责任的分配、 举

证高度的认定是审查该要件的关键。

笔者认为， 基于民事诉讼谁主张、 谁举

证的基本原则， 承租人仍对出租人是否有出

租意愿负有举证责任， 同时法院可对出租人

是否进行过明确告知、 租赁房屋于原租期届

满后是否另行出租、 出租间隔时间等因素予

以综合考量。 如在某服饰公司与某大厦公司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中， 二审法院认为， 涉

案场地租赁合同到期前， 某大厦公司将涉案场

地不再对外出租函告某服饰公司， 经过某大厦

公司举证证明， 涉案场地至审理时仍未出租，

故应当认为， 双方租赁合同届满时， 某大厦公

司就涉案场地并无意愿继续出租， 并已在双方

租赁合同到期前予以告知； 仅以收取案外人意

向金的行为并不足以认定某大厦公司在涉案场

地租赁合同到期时仍存在继续出租的意愿， 并

进而侵害某服饰公司的优先承租权， 故对一审

法院认定某大厦公司存在继续出租的意愿， 意

欲与他人签订案涉场地租赁合同， 侵害了某服

饰公司的优先承租权的认定予以纠正。

若出租人以正当理由阻却承租人行使优先

承租权， 后又在短期内另行出租的， 承租人仍

有权以优先承租权受侵害为由提起诉讼， 此时

则要求出租人对另行出租的缘由予以举证， 并

作出合理解释。

承租人需满足“同等条件”

同等条件的要求体现了立法者利益平衡的

价值理念， 即对承租人予以适当倾斜保护的同

时， 不能排除出租人出租房屋以追求利益的权

利， 该要件是体现利益平衡、 维护租赁市场秩

序、 实现优先承租权设立初衷的关键， 亦是司

法实践中类案审理主要的争议焦点。 “同等条

件” 一词， 在我国民事法律中并不少见， 如按

份共有人优先购买权、 承租人优先购买权、 职

务技术成果完成人优先受让权、 股东优先购买

权中均有同等条件之要求。 而在按份共有人优

先购买权中， 同等条件主要指转让价格、 价款

履行方式及期限等因素， 在股东优先购买权

中， 同等条件主要指股权的数量、 价格、 支付

方式及期限等因素。 笔者认为， 在相关司法解

释未对优先承租权同等条件作出进一步释明之

前， 租金、 支付方式、 租期、 租赁面积等因素

均有重要参考意义。

但优先购买权、 优先受让权均发生在买卖

合同关系当中， 相较而言， 房屋租赁合同作为

典型的继续性合同， 其同等条件的认定则更为

复杂多变， 商业租赁中的免租期、 租金递增、

租赁用途、 转租、 违约责任等条款， 住房租赁

中是否饲养宠物、 改变房屋结构等均可能成为

“条件”， 承租人既往的履约情况、 商业租赁承

租人经营状况等亦会影响合同的订立、 履行。

结合上述分析， 笔者认为， 司法实践中对

于优先承租权同等条件的认定， 可从“相对同

等” 原则出发， 以租赁面积、 租金、 支付方

式、 租期等合同条款为基础， 区分住房租赁、

商业租赁中的重要影响因素， 同时结合承租人

是否曾有严重违约行为综合考量， 以实现意思

自治和公共标准的平衡， 通过司法裁判传递诚

实信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此外， 另有观

点认为出租人已与第三人签署租赁合同亦应作

为承租人优先承租权的行使条件， 笔者认为此

限定缺乏必要性、 合理性， 且导致纠纷更为繁

杂、 诉讼成本增加， 更不利于交易的稳定。

（作者单位：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生成式人工智能立规的几点建议
王 竹

法定优先承租权行使条件的认定
乔续宁

□ 4 月 11 日， 国家网信办就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

稿）》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建议将 《民法典》 作为征求意见稿第 1 条

规定的上位法依据之一， 将本征求意见稿第 4 条中“尊重社会公德、 公

序良俗” 的表述改为“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 建议将征求意见稿第 2 条第 1 款中“面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众” 改

为“面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即将本办法的

适用范围由“属地主义” 改为“属地主义 + 属人主义”。

□ 建议将“信仰” 修改为立法表述中常用的“宗教信仰”， 即将本条第 2

项改为： “（二） 在算法设计、 训练数据选择、 模型生成和优化、 提供

服务等过程中， 应当采取措施防止出现民族、 宗教信仰、 性别等歧视。”

2023 年 5 月 10 日 星期三法治论苑
责任编辑 徐慧 见习编辑 朱非 E-mail:xuadaly@126.com www.shfzb.com.cn

!"


